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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藥劑業及毒藥 (修訂 )(第 3 號 )規
例》  

 
(第 80 號法律公告 ) 

 
  第 80 號法律公告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 ("管理局 ")根
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 )第 29(1B)條在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批准下訂立。該項法律公告修訂《藥劑業及毒藥規例》 (第
138A 章 )，在第 138A 章附表 1 的 A 分部、第 138A 附表 3 的 A
分部及第 138A 章附表 10 所列毒藥表 ("毒藥表 ")的第 1 部的 A
分部中加入 5 個物質項目 (即地氟烷、異氟烷、米哚妥林及其鹽
類、沙立蘆人單抗和七氟烷 ("該 5 個物質 "))。  

 
2.  第 80 號法律公告的法律效力是，該 5 個物質在銷售、
供應、標籤及貯存方面須受限制，並僅可按照註冊醫生、註冊

牙醫或註冊獸醫開出的處方而以零售方式銷售。此外，將該 5
個物質納入毒藥表，表示有關物質只可在獲授權毒藥銷售商的

註冊處所內由註冊藥劑師出售，或於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出

售。  
 
3.  據食物及衞生局於 2018 年 5 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案編號：FHB/H/23/4)第 4 段所述，鑒於該 5 個物質的效
用、毒性和潛在副作用，管理局認為作出有關的建議修訂是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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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議員可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B，以了解該 5 個物
質的詳情。  
 
4.  據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並無就第 80 號法律
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5.  除了有關地氟烷、異氟烷及七氟烷的第 3(1)、3(2)、3(5)、
4(1)、 4(2)、 4(5)、 5(1)、 5(2)及 5(5)條 (統稱為 "其餘條文 ")外，
第 80 號法律公告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 (即 2018 年 5 月 11 日 )起
實施。其餘條文自第 80 號法律公告於憲報刊登當日起計的 12 個
月屆滿時 (即 2019 年 5 月 11 日 )起實施。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所述，當局實施有關的生效日期安排，可讓業界有充分時間因

應相關物質在銷售管制方面的轉變而作好準備。 1 
 
 
《 2018 年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第 81 號法律公告 ) 

 
6.  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第 371 章 )第 3(1)條，附
表 2 第 1 部所述的區域被指定為禁止吸煙區 ("禁煙區 ")。根據第
371 章第 16A 條，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修訂
第 371 章的各個附表。根據第 371 章第 7(1)條，任何人在指定
禁煙區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即屬違法；一

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5,000 元。公職人員可根據《定額
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 (第 600 章 )第 3 條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以取代檢控。  
 
7.  第 81 號法律公告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第 371 章第
16A條作出，以修訂第 371 章附表 2，將以下巴士轉乘處及其毗
連的設施指定為新的禁煙區 2：  
 

(a) 香港仔隧道巴士轉乘處；  
(b) 大嶼山繳費廣場巴士轉乘處；  
(c)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處 (往九龍方向 )；及  
(d)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處 (往屯門方向 )。  

 

                                                 
1 請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註 1。  
 
2 新禁止吸煙區的確實範圍已於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簽署並存放在土地

註冊處的相關圖則中劃定。相關圖則亦已於 2018 年 5 月 11 日在憲報刊
登 (參閱第 3325 號政府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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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據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於 2018 年 5 月 9 日發出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FH CR 7/52/581/89)第 6 段所述，
本港一共有 11 個通往快速公路或隧道的巴士轉乘處，其中 8 個
已於 2016 年指定為禁煙區。第 81 號法律公告涵蓋其餘 3 個巴
士轉乘處。  
 
9.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8及 15段所述，當局已向 18個
區議會派發有關修訂內容的資料文件，並無收到任何反對的意

見。  
 
10.  據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曾於該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4 月 24 日的會議上就有關立法建議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委員普遍支持建議，但就若干事宜提出關注，包括使用加熱非

燃燒煙草產品是否符合法例下 "吸煙 "的定義，以及政府當局將採
取甚麼措施確保在禁煙區有效執行禁煙規定。  
 
11.  第 81 號法律公告自 2018 年 8 月 31 日起實施。  
 
 
《 2018 年執業證書 (律師 )(修訂 )規則》  (第 82 號法律公告 ) 
 
12.  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 )第 73 條，香港律師
會理事會 ("理事會 ")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可訂立規
則，規管律師執業證書的發出，並訂明律師執業證書所收取的

費用。  
 
13.  第 82 號法律公告由理事會根據第 159 章第 73 條在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下訂立，修訂《執業證書 (律師 )規則》(第
159L 章 )，以：  
 

(a) 將申請在 2019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執業年度
的律師執業證書而須繳付的費用，由 5,000 元增加至
6,500 元 (第 4 條 )；  

 
(b) 將律師執業證書的法定格式 (即第 159L 章附表表格 2)

修訂為雙語形式，以便執業證書的中英文本可以列印在

同一份文件 (第 5 條 )；及  
 
(c) 就過渡安排訂定條文 (第 3 條 )。  

 
14.  據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於 2018 年 5 月 11 日發出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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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並無參考檔號 )第 C 部分第 1 段所述，執業證
書費用自 2010 年以來一直維持在 5,000 元。由於律師會的營運
成本及開支自 2010 年起一直上升，其儲備剩下 1 億 9,240 萬元，
其中 1 億 2,050 萬元為非流動資產。理事會建議增加有關費用，
因為理事會認為相關儲備有盡快補充的迫切性，以便在有需要

時，律師會可具備財政能力履行其法定監管角色。  
 
15.  據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並無就第 82號
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16.  除了第 4 及 5 條 (有關上文第 13(a)及 (b)段所述的修訂 )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外，第 82 號法律公告自其於憲報刊
登當日 (即 2018 年 5 月 11 日 )起實施。  
 
 
總結意見  
 
17.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各項附屬法例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

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崔浩然  
2018 年 5 月 15 日  
 


